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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改善水环境质量，推动“受纳水体-排污口-

排污通道-排污单位”全链条管理，指导开展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基本要求，以及监测点、标识牌、视频监控系

统设置及档案建设要求。

本标准附录 A、附录 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生态环境执法局、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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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规范化建设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基本要求，以及监测点、标识牌、视频监控系

统设置及档案建设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者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SL 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DA/T 38 电子文件归档光盘技术要求和应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 management units of sewage outfalls into environmental

water bodies

对入河排污口设置与监督管理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流域海域生态环境

监督管理局。

3.2

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 responsible units of sewage outfalls into environmental

water bodies

指负责源头治理以及排污口整治、规范化建设、维护管理等工作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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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范化建设的内容及原则

4.1 规范化建设的内容

在排查、监测、溯源、整治的基础上，对确需保留的入河排污口进行规范化建设。

入河排污口的规范化建设包括硬件建设及档案建设。

4.2 硬件建设的内容及要求

硬件建设主要包括监测点设置、标识牌设置和视频监控系统设置。硬件建设由入河

排污口责任主体负责。硬件建设的原则和要求如下：

a）应遵循便于采集样品、计量监控、设施安装及维护、日常现场监督检查、公众参

与监督管理的原则；

b）入河排污口宜设置在设计洪水淹没线之上，不应影响河道、堤防、涵闸等水利设

施行洪，不应破坏周围环境或造成二次污染；

c）应将监测点设置在厂区（园区）以外，污水入河前，如遇特殊情况需设管道的，

应留出观测窗口；

d）应按要求在入河处或监测点处明显位置设置标识牌，公示入河排污口的基本信息

和监督管理单位信息等；

e）应按要求在监测点处安装流量计量装置、记录仪及监控装置，并将相关监控信息

接入各流域或行政区域入河排污口信息平台；

f）应对监测点、标识牌、计量和监控设备开展日常维护，确保正常运行。

4.3 档案建设的内容及要求

a）建立单个入河排污口台账，由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维护并动态更新；

b）建立流域或区域所有入河排污口设置和使用档案，由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审核、

上报、公示、统计，并根据管辖范围内排查整治和设置审核工作定期更新。

4.4 规范化建设的原则

a）原则上，所有入河排污口应建立入河排污口档案，明确唯一的入河排污口名称、

编码；

b）原则上，工业排污口、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农业排口以及其他排口中的港口

码头排污口、大中型灌区排口应设置标识牌；

c）工业排污口、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农业排口应设置监测点；

d）规模以上工业排污口、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e）上述以外的入河排污口，由各级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根据其排水状况及对环境的

影响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设置标识牌、监测点或视频监控系统。

5 监测点设置

5.1 监测点的形式与要求

根据入河排污口的入河方式和污水流量的大小，选择适宜的监测点开口形式。入河

排污口的入河方式主要包括明渠、暗渠、明管、暗管、涵闸以及泵站等。入河排污口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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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设置应满足 SL 219的相关要求。

5.2 监测点的防护

监测点应设置安全防护措施，防止监测点被损坏和人畜落入监测点（处）。对明渠式

监测点，应按安全防护要求在四周设置防护栏杆和安全警示标志；对竖井式监测点，应

设置防护井盖；防护措施应有防破坏的警示标志。

6 标识牌设置

6.1 标识牌分为详化标识牌和简化标识牌，可结合入河排污口实际使用相应规格标识牌。

6.2 标识牌应至少载明入河排污口名称、编码及类型，或含有前述内容的二维码信息。

6.3 详化标识牌分为立柱式、平面固定式和墩式，简化标识牌为平面固定式。

6.4 标识牌尺寸、材料、颜色及牌面信息等要求，由国家相关标准另行规定。

7 视频监控系统设置

7.1 基座与立杆

7.1.1 视频监控系统立杆的基座宜采用混凝土材质，基座的浇筑应满足后期线缆敷设需

要。基座应埋设在基坑内，基坑的开挖深度应满足立杆抗风、抗震等稳定性要求。

7.1.2 视频监控系统立杆宜采用热镀锌钢管，高度应满足前端视频监控器使用及检修需

要。立杆表层应进行防腐防锈处理，底部与基座稳固连接，设置防雷及接地系统。

7.2 前端视频监控器

前端视频监控器应包含高清数字摄像头、网络视频录像机等。高清数字摄像头水平

分辨率不应低于 1080P，网络视频录像机硬盘应满足当前站点 90天的视频存储容量要求。

7.3 设备箱

设备箱空间尺寸应满足所有箱体内设备的安装布线要求。箱体宜采用不锈钢材质，

设置百叶窗散热，并满足防水、防虫、防盗等要求。

7.4 路由器

路由器应支持多种数据采集和视频监控设备，满足 4G及以上通信要求，支持全网

通信制式。

7.5 供电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供电优先采用太阳能供电，条件适宜可采用有线供电。可配备远程电

源控制设备，实现远程设备重启，提高设备的可维护性。

8 档案建设

8.1 入河排污口台账

8.1.1 一般原则

8.1.1.1 本标准所指入河排污口台账记录要求为基本要求，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可自行

增加或加严记录要求，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也可根据实际管理需求增加或加严记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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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2 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应建立入河排污口台账记录制度，明确负责台账记录的责

任部门、责任人和具体职责，记录入河排污口及排污单位与污染物排放相关的信息，并

对入河排污口台账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规范性负责。对于单个入河排污口有多个责任主

体的，各责任主体应记录排污单位出厂界处污染物排放相关信息，分清责任。

8.1.2 记录内容

8.1.2.1 工业排污口、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台账应至少包括入河排污口基本信息表、

污染物手工监测信息采集表、污染物自动监测信息采集表、水量监测信息采集表，相关

信息应在入河处采集。入河排污口台账相关表格样式参见附录 A。

8.1.2.2 除工业排污口、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以外的入河排污口，其台账内容可适当

缩减，至少记录入河排污口名称、编码、位置、排放去向、排污口分类等信息。

8.1.2.3 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申领了排污许可证的，入河排污口台账相关信息应与排污

许可证中入河排污口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8.1.3 记录频次

8.1.3.1 基本信息未发生变化的，按年记录，1次/年；基本信息发生变化的，在发生变

化时记录。

8.1.3.2 监测信息记录参照 HJ 819的规定执行。

8.1.4 记录存储及保存

8.1.4.1 纸质台账应存放于保护袋、卷夹或保护盒等保存介质中，由专人签字、定点保

存；应采取防光、防热、防潮、防细菌及防污染的措施，如有破损应及时修复，并留存

备查。

8.1.4.2 电子化台账应存放于电子储存介质中，并进行数据备份。可在入河排污口信息

平台填报并保存，由专人定期维护管理。

8.1.4.3 入河排污口台账应按照电子化存储和纸质存储两种形式同步管理，保存期限不

得少于 3年。

8.1.5 日常管理

8.1.5.1 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应定期维护入河排污口台账。

8.1.5.2 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对入河排污口开展监督管理时，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应主

动提供入河排污口台账备查。提供的台账记录时限应不少于 1年。

8.1.5.3 入河排污口存在损毁、排水水质异常等特殊情形时，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应在

台账中予以记录，并报告给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

8.2 入河排污口档案

8.2.1 一般原则

8.2.1.1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应将入河排污口档案纳入本单位档案管理体系。

8.2.1.2 入河排污口档案资料可采用纸质文件或电子文件进行存储。

8.2.1.3 归档的纸质文件材料应当字迹工整、数据准确、图样清晰、标识完整、手续完

备、书写和装订材料符合档案保护的要求。

8.2.1.4 归档的电子文件（含电子数据）应采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能够转换成符合国家标

准的文件格式，满足长期保存的格式要求；电子文件的归档按照 GB/T 18894、DA/T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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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

8.2.1.5 归档的电子文件应当和纸质文件保持一致，并与相关联的纸质档案建立检索关

系。具有重要价值的电子文件应当同时转换为纸质文件归档。

8.2.2 档案内容

8.2.2.1 单个入河排污口档案

a）工业排污口、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单个入河排污口档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入河排污口登记表（如有）；

2） 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文件；

3） 同意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决定文件；

4） 入河排污口监督检查资料；

5） 入河排污口监测资料；

6） 其他有关文件和资料。

b）除工业排污口、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以外的入河排污口，其单个入河排污口档

案应至少包括各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提供的基本信息表。

8.2.2.2 入河排污口资料档案

入河排污口资料档案应包括：

a）入河排污口登记档案；

b）入河排污口申请档案，包括入河排污口设置单位提出申请时提交的各种文件和审

批单位出具的行政许可文件等；

c）入河排污口调查信息档案，包括排查整治及日常监管中收集的入河排污口照片和

各类入河排污口示意图等；

d）入河排污口监测资料档案。

8.2.3 档案信息化管理

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应依托排污口信息平台开展档案管理，管理排污口排查整治、

设置审核、日常监督管理等信息，建立动态管理台账。

8.2.4 档案更新

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应按照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排查整治、监督检查工作进展动

态更新档案内容。开展监测的入河排污口，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还应在每年 2月 1日前，

向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报送上年度入河排污口使用情况和监测情况。

8.2.5 日常监管

8.2.5.1 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组织对入河排污口开展监督管理后，应填写入河排污口现

场检查表，将水质监测结果、排污口损毁情况等现场情形纳入单个入河排污口档案。入

河排污口现场检查表样式参见附录 B。

8.2.5.2 入河排污口资料档案应根据排查整治后的责任主体清单、确需保留的入河排污

口清单动态更新。已注销的入河排污口，应保留其编码，相关档案资料归入历史档案。

8.2.5.3 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应定期对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台账记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检查台账的记录内容、记录频次、存储及保存方式等是否规范，对存在问题的提出整改

意见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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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入河排污口台账相关表格样式

表 A.1 入河排污口基本信息表

入河排污口名称 入河排污口编码

是否有设置审核或登

记手续
是 否

设置审核或登记

文书文号

入河排污口位置

所在行政区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州、盟） 县（区、

旗） 乡（镇） 村

排入水体名称：

所在流域控制单元及水质目标：

所在水功能区及水质目标：

经度（准确到″）： 纬度（准确到″）：

建成时间
入河

方式

明渠 管道

泵站 涵闸

箱涵 其他：_______
排放方式 连续 间歇

排污口截面信息

圆形截面：d= m，S= m2

方形截面：L×B= m× m，S= m2

其它形状截面：S= m2

填表说明：

1.“所在行政区域”：应准确到所在的村或街道。

2.“排入水体名称”：填写入河排污口直接排入的河流（含运河、沟、渠等）、湖泊、水库名

称，优先使用河湖名录中的名称。

3.“所在流域控制单元及水质目标”“所在水功能区及水质目标”：填写控制单元及水功能区

的名称及水质目标，如：江枫桥断面，Ⅲ类。

4.“建成时间”：填写实际建成时间，时间精确到“月”。

5.“排放方式”“入河方式”：在后面提示栏中划“√”，“入河方式”勾选“其他”的，须填

写具体的入河方式。

6.“排污口截面信息”：排污口为圆形截面的，填写直径 d和截面面积 S；排污口为方形截面

的，填写边长 L和 B以及截面面积 S；排污口为其它形状截面的，填写截面面积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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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污染物手工监测信息采集表

入河排污口名称 入河排污口编码 采样时间 监测指标 监测结果（mg/L） 采样方法 监测分析方法 备注

化学需氧量

氨氮

……

填表说明：

1.“采样时间”精确到“分”。

2.“监测指标”应包含入河排污口主要污染物指标及所在流域控制单元断面水质超标的污染物指标。

3.“采样方法”参照排污单位所执行的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及 HJ 91.1、HJ/T 92、HJ 493、HJ 494、HJ 495的规定执行，根据监测指标的特点确定采样方法为混

合采样方法或瞬时采样的方法，单次监测采样频次按排污单位所执行的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和 HJ/T 91的规定执行。

4.“监测分析方法”填写排污单位所执行的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方法。



8

表 A.3 污染物自动监测信息采集表

入河排污口名称 入河排污口编码 监测时间 监测指标 监测结果（mg/L） 备注

注：表格数据可由自动监测仪表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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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水量监测信息采集表

入河排污口名称 入河排污口编码 入河排污口截面面积（m2） 流速（m/s） 流量（m³/s） 备注

注：流量测量方法参照 HJ 91.1、HJ/T 92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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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入河排污口现场检查表

入河排污口名称： 入河排污口编码：

地点：

时间：

现场情况：

现场检查内容包括水质监测结果、排污口损毁情况等。

检查单位：

检查记录人： 检查参加人：

注：入河排污口现场检查表纳入单个入河排污口档案。




